
目前
,

经过一年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

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
,

已经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
,

有力地打击了各类严重经济

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

基本上保证了对外开

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正确执行
,

保卫 了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四个现代化建设
。

然而
,

今后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

目前各种经济犯罪

分子的犯罪活动虽然有 所收 敛
,

但是 他们

仍然在窥侧方向
,

不断地变换手法
,

伺机继

续同我们较量
。

这一点
,

应该引起我们的高

度警惕
。

如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
,

前几年大多

数是在近海
,

大规模地进行
,

现在则更多地

转移到远海或公海
,

以分散的
、

更为隐蔽的

方式进行
,

就是一个例证
。

因此任何厌战情

绪
、

松劲和收摊子的思想
,

都不利于斗争的

深人开展
。

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学习邓小平同

志关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重要论述
,

并且

以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为指导
,

继续深入研

究经济领域中各种严重犯罪活动的规律
,

认

真总结与之进行有效斗争的经验
,

为了四个

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

坚持不懈地把这场

斗争抓紧抓好
,

夺取更大的胜利
。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郑 林

第六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

根据 目前形势的需要
,

于一九八三年

九月二 日通过 了 《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 和其他有关决定

,

对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的有关条款作了补充和修改

,

体现了党和国家根据阶级

斗争形势和我们同犯罪作斗争的形势制定的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惩处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这一

刑事政策的精神
,

反映和代表 了亿万人民坚决要求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意愿
。

全国人大

常委会在 目前形势下作出这些决定
,

是非常及时
,

十分必要的
。

就刑法典来说
,

一

这是 自从一

九七九年七月通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以来
,

国家立法机关
,

根据形势需要
,

及时对我

国刑法典作出的第三次重大的补充和修改
。

一
、

这一次补充和修改我国刑法典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

全国

的政治经济形势越来越好
。

为了整顿社会治安
,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于一 ] L / 、

一年六月曾作出决定
,

对我国刑法典进行过一些必要的补充和修改
。

为了打击严重的经济犯

罪活动
,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又曾作出决定
,

对我国刑法典进行了第二次

重要的补充和修改
。

与此同时
,

在争取我国社会治安状况根本好转的斗争中
,

党中央还及时

制定了综合治理这个搞好社会治安的根本方针
,

制定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活

动的刑事政策
,

要求在打击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的同时
,

动员全社会采用各种手段对社会治

安进行综合治理
。

近年来
,

经过全党和全 国人民的努力
,

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和争取社会治

安根本好转的斗争中
,

我们是取得 了一定成绩的
。

但是
,

直到目前为止
,

社会治 安 仍 然 没

有恢复到建国后的最好状况
。

有些地方
,

凶杀
、

抢劫
、

强奸
、

盗窃等刑事犯罪活 动 还 比 较

突出
。

特别是一些流氓歹徒
,

结成团伙
,

偷盗诈骗
,

拦路抢劫
,

杀人越货
,

强奸妇女
,

严重



破坏社会秩序
。

① 这些新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的社会渣滓
,

是一些害群之马
,

他们虽然人

数不多
,

但危害很大
。

他们的犯罪活动
,

还相当猖撅
; 他们的气焰

,

还十分嚣张
。

以致人民

群众普遍感到缺乏安全感
,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 了
“
坏人神气

,

好人受气
,

积极分子憋气
,

基

层干部泄气
” 的极不正常的现象

。

党和国家认真分析了形成 目前这种非正常状况的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

认为
:

从

客观方面说
,

主要是由于在新的历史时期
,

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
,

阶级斗争虽然已

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

但是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确仍然存在
, 由于十年内乱的

余毒尚未完全消除
,

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 中恶性膨胀
,

使他们走
_ _

七了犯罪道路 ; 由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引诱
,

以及一些新老社会渣滓

的乘机捣乱
,

使一些犯罪活动和社会丑恶现象得以蔓延滋长
;
等等

。

从主观方面说
,

这种非

正常状况的出现
,

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党中央关于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问题的基本论断和基

本方针
,

理解不深
,

特别是对党 中央反复指出的
“ 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

期存在
,

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 这一论断缺乏明确的认识
; 由于对正确区分和处

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
,

在理解和运用方面也还存在一些缺陷
,

特别是没有清醒地认

识到
,

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
,

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
,

是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

是属于

敌我矛盾范畴的
,

没有认识到对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
,

必须实行强有力的专政
; 由于对

于中央提出的综合治理这个搞好社会治安的根本方针
,

也缺乏正确的理解
,

没有清醒地认识

到综合治理包括很多内容
,

有专政的手段
,

有行政的手段
,

有教育
、

感化的手段等等
,

而依

法严惩各类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
,

则是综合治理的首要一条
;
等等

。

正是由于对这些涉及对

犯罪进行斗争的重大理论问题认识不清
,

因而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心慈手

软
、

打击不力
,

特别是在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十分猖撅的时候
,

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心慈手

软
、

打击不力
,

没有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专政的震慑力量
,

没有充分发挥国家各级政

法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作为人民民主专政
“ 刀把子 ” 的作用

。

一句话
,

即没有充分发挥人民

民主专政的强有力的专政职能
。

根据对 当前形势的正确分析
,

针对 目前这种非正常状况
,

党和国家及时强调地指出
:

一

方面固然要防止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

但必须认清阶级斗争的确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将

长期存在并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个客观事实
; 要正确理解和运 用两类矛盾的学说

;
要

正确理解综合治理这个搞好社会治安的根本方针
。

并再次强调 了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惩处各种

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的刑事政策
。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

就是在认真讨论了党和

国家制定的争取社会治安状况根本好转的正确的方针
、

政策以后
,

把方针
、

政策具体化为法

律
,

制定并通过了这个第三次补充和修改我国刑法典的
《 决定

》
和其它有关决定的

。

这些决

定
,

作为国家的法律文件
,

具有国家的强制力
,

是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同各种严重的刑事犯

罪分子作斗争的锐利武器
。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

反映和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
,

及时作出的这些决定
,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这是十分明显的
。

二
、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的主要内容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

对杀人
、

强奸
、

抢劫
、

爆炸和其他一些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

① 参见公安部长刘复之同志关于当前社会治安情况向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汇报
,

载 1 9 8 3年 8 月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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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案件
,

原来就规定了可以判处死刑
。

对这些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
,

贯彻依法从重从快从

严的刑事政策
,

按照原来刑法典的有关规定
,

就可以适用死刑予以严惩了
。

但是
,

在这几年

来出现的一些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中
,

还有一些犯罪分子
,

其犯罪性质恶劣
、

危害严重
、

民愤

极大
,

按照刑法典原来的有关规定
,

却不能判处死刑
。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

子的决定 》
就是针对这些实际情况

,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
,

保护人 民生命
、

财产的安全
,

保障

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

为了达到对现实存在的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一律予

以严惩的目的而制定的
。

这个 《决定 》一共包括三个条文
。

这三个条文
,

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

制定的对各类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惩处的刑事政策
,

是这一政策的具

体化
、

条文化
、

法律化
。

(一 )第一条
,

对六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

为了达到严惩的 目的
,

作出了在刑

祛典原有规定基础上加重刑罚的规定
,

即可以在我国刑法典有关条文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
,

直至判处死刑
。

从刑法理论的角度来看
,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规定 了在最高刑以上的
“
加

重 ”
处刑

,

而不是仅仅根据原来的规定
“
从重

” 处刑
。

这是
《 决定

》
对我国刑法典总则和分

则有关规定的重要修改和补充
。

六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

在 《 决定 》
中是列为六款分别加以规定的

:

( 1) 流氓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携带凶器进行流氓犯罪活动
,

情节严重的
,

或者进行

琉氓犯罪活动危害特别严重的
。

这一款的规定
,

是对我国刑法典第一百六十条第一
、

二两款

所作的重要补充和修改
。

原来
,

对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
,

最高只能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

根

据这次的修改和补充
,

就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了
。

原来
,

只对进行流氓活动
,

破坏公

共秩序
,

情节恶劣的
,

规定了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或者管制
。

这次补充
、

修改为
:

对

于虽非首要分子
,

但 1
.

携带凶器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
,

或者 2
.

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危

害特别严重的
,

可以在刑法典第一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量刑幅度以上判刑
,

直至死刑
。

即

可以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 2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

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

情节恶劣的
,

或者对检举
、

揭发
、

拘捕犯

罪分子和制止犯罪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行凶伤害的
。

这一款的规定
,

是对我国刑法典

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
、

二两款所作的重要补充和修改
。

原来
,

对故意伤害罪
,

只规定 了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这次的补充
、

修改强调了
“
对检举

、

揭发
、

拘捕犯罪分子和制止

犯罪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行凶伤害
” 这种故意伤害罪

,

可以在原来的量刑幅度最高刑

以上判刑
,

直至判处死刑
。

即可以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

或者无期徒刑
,

直至判处死刑
。

原来
,

对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只规定了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根据这次的补充和修改
,

可以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原来
,

对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
,

只规定了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

根据这次的补充和修改
,

就可以判到死刑了
。

这一款主要

是针对当前出现的采取残忍手段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致人死亡的那些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规

定的
。

( 3 )拐卖人口集团的首要分子
,

或者拐卖人 口情节特别严重的
。

这一款的规定
,

是对我

国刑法典第一百四十一条所作的重要补充和修改
。

原来
,

对拐卖人口的
,

只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

情节严重的
,

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

这次的补充
、

修改明确规定了
: 1

.

对拐卖人 口集

团的首要分子
,

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2
.

对虽非首要分子
,

但情节特别严重的
,

也可

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 4 )非法制造
、

买卖
、

运翰或者盗窃
、

抢夺枪支
、

弹药
、

爆炸物
,

情节特别严重的
,

或者

造成严重后果的
。

这一款的规定
,

是对我国刑法典第一百一十二条所作的重要补充和修改
。

原来
,

只规定了非法制造
、

买卖
、

运输枪支
、

弹药的
,

或者盗窃
、

抢夺国家机关
、

军警人员
、

民兵的枪支
、

弹药的
。

这一次除
“ 枪支

” “

弹药
”
外

,

还补充规定了
“
爆炸物

” ,

把盗窃
、

抢

夺枪支
、

弹药的对象
,

修改为不限于国家机关
、

军警人员或民兵所有的枪支
、

弹药
,

即笼统

地规定了
“
非法制造

、

买卖
、

运输或者盗窃
、

抢夺枪支
、

弹药
、

爆炸物
” 的

。

原来
,

只规定

了两个量刑幅度
,

即
:

一般的
,

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情节严重的

,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
。

这次的补充
、

修改
,

规定了
“
情节特别严重的

” 或者 “ 造成严重后果的
” ,

都

可以在原规定的最高刑无期徒刑以上处刑
,

即都可以判处死刑
。

因为
,

这些犯罪活动
,

同当

前出现的一些危害很大的恶性案件关系很大
,

严惩这些罪犯
,

对于预防枪杀
、

爆炸等恶性犯

罪活动
,

是十分必要的
。

( 5 )组织反动会道门
,

利用封建迷信
,

进行反革命活动
,

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
。

这一 款

的规定
,

是对我国刑法第九十九条的重要补充和修改
。

原来的规定是
“
组织

、

利用封建迷信
、

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 ,

这次补充了新的内容
,

规定为 “ 织供反动会道门
,

利用封建迷

信
,

进行反革命活动
,

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
” ,

强调了 “ 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 ,

即只要同时

具备了这个条件
,

就可以判处原最高刑以上的刑罚
,

亦即可以判处死刑
。

( 6 ) 引诱
、

容留
、

强迫妇女卖淫
,

情节特别严重的
。

这一款的规定
,

是对我国刑法第一

百四十条和第一百六十九条的重要补充和修改
。

原来
,

第一百四十条只规定 了
“
强迫妇女卖

淫 ” 的
,

这一次规定了
“ 强迫妇女卖淫

,

情节特别严重的
” 。

原来只规定了一般的和情节严

重的引诱
、

容留妇女卖淫
,

还有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
。

这次补充了新的内容
,

对虽不以营利

为 目的
,

但引诱
、

客留
、

强迫妇女卖淫情节特别严重的那些罪犯
,

都可以按原来刑法典第一

百四十条和第一百六十九条量刑幅度所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判处邢罚
,

即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
、

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

(二 )第二条
,

规定了
“ 传授犯罪方法 ” 这种罪名

。

这是对我国刑法典有关教唆犯
、

惯犯

规定的重要补充
。

当前出现的实际情况是
:

有一些老流氓
、

惯犯
、

教唆犯猖狂地传授犯罪方

法
,

教唆青少年犯罪
,

对社会危害极大
。

更为恶劣的是
,

他们在劳动教养或者在服刑劳改期

间也进行这类犯罪活动
。

对这种犯罪不严厉惩处
,

是不可能搞好社会治安的
。

①

(三 )第三条
,

规定了这个
《 决定

》 公布以后
,

审判上述第一条
、

第二条所列举的各类犯

罪案件
,

都适用这个
《 决定 》 的规定

。

三
、

其他有关决定的一些规定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通过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

的同时
,

还通过了
《 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 和 《 关于修

改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 的决定 》 。

这两个决定
,

同前一个 《 决定 》 一样
,

也

是为了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惩处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这一刑事政策而制定的
。

为了迅速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

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

在审判程序方面
,

《 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 作了两条具体的规定

: (一 )对

① 见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

法制委员会付主任王汉斌同志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
,

就 《 决定
, 草案所

作的说明
。



杀人
、

强奸
、

抢劫
、

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
,

主要犯罪事实

清楚
,

证据确凿
,

民愤极大的
,

应 当迅速及时审判
,

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

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
、

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
。

(二 ) 前条所列犯

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 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
,

由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的十 日改为

三日
。

这是对一九七九年七月一 日通过
、

自一九八O 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
》
第一百一十条和第一百三十一条的重要补充和修改

。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

法制委 员会付主任王汉斌同志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

议上指出
:

广大群众对一些犯罪分子在光天化 日之 下明目张胆地进行杀人
、

强奸
、

抢劫
、

爆

炸等犯罪活动
,

极为愤慨
,

强烈要求坚决迅速予以镇压
。

我国刑事诉讼法典原来规定
: 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

,

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

本至迟在开庭七 日以前送达被告人
,

并且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
,

或者在必要时为被告

人指定辩护人
; 应当将开庭的时间

、

地 派在开庭三 日以前通知人 民检察院 ; 传唤当事人
,

通

知辩护人
、

证人
、

鉴定人和翻译人 员
,

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 三日以前送达
。

(参见我国刑

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一十条 ) 原 米规定
:

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
。

(参见我国刑事

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 ) 王汉斌同志对此强调指出
: 这些规定

:,

对于反革命案件和贪污等

一般刑事案件
,

仍然是适用的
。

但是
,

对于杀人
、

强奸
、

抢劫
、

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

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
,

如果仍然都按照这两条规定去办
,

一些需要并且可以迅速审判

的案件
,

就不能迅速及时审判
。

这样就不利于打击犯罪分子的凶恶气焰
,

发挥刑罚的威慑作

用
,

考虑到这些罪犯分子与反革命犯和贪污等一般刑事罪犯不同
,

主要犯罪事实容易较快查

清
,

有些还是在犯罪时当场被拘捕的
,

不容易发生错案
,

可以迅速及时判决
。

因此
,

决定对

我国刑事诉讼法典的上述两条规定作出补充性的修改
,

明确规定对杀人
、

强奸
、

抢劫
、

爆炸

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
,

主要犯罪事实清楚
、

证据确凿
、

民愤极

大的
,

可以不受我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 百一十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

各项传票
、

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
,
被告人的上诉期限和人 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

,

也 由第一

百三十一条原来规定的十 日改为三 日
。

王汉斌同志同时也着重指老尔 对于案情比较复杂
、

主

要犯罪事实还不完全清楚的案件
,

则不能适用这个决定的程序 ; 对于反革命案件和贪污等其

他一般刑事犯罪案件
,

仍然应该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典原来的规定进行审理
。

采用死刑这种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来从重从快从严地打击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
,

涉及

到死刑案件的判决和核淮问题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
第十三条原来规定

:

死利

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

为了有利于及时打击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
,

一九八一年六月
,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曾作出
《 决定

》 ,

规定在一九八一年至一

九八三年内
,

对犯有杀人
、

抢劫
、

强奸
、

爆炸
、

放火
、

投毒
、

决水和破坏交通
、

电力等设备

的罪行需要判处死刑的
,

由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淮
。

几年来的实践

证明
,

这样做
,

对于打击
、

震慑罪犯
,

维护社会治安
,

是很有必要的
。

这类死刑案件
,

事实

比较清楚
,

不容易发生错案
。

因此
,

在当前社会治安问题仍然严重的情况下
,

还需要这样办
。

为此
,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
《 关于修改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

的决定
》 的第四条特规定

:

将原有的第十三条修改为
: “
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

外
,

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

杀人
、

强奸
、

抢劫
、

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

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
,

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
,

得授权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 ”

.

至
,

于反革命案件和贪污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判处死刑的
,

则仍由最

高人民法院核准
,

不能授权地方高级人民法院核堆
。

四
、

认真学习
,

提高认识
,

、

把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坚持到底

邓小平同志早就提醒过我们
: “

必须看到
,

在社会主义社会
,

仍然有反革命分子
,

有敌特

分子
,

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

有贪污盗窃
、

投机倒把的新

剥削分子
,

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
。

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

级对阶级的斗争 (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 )
,

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

斗争
,

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
。

对于这一切反社会

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
。 ” ① 他在

《 文选 》
中还反复强调

,

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

国家机器
,

坚决打击和防范制止各种刑事犯罪活动
。

他斩钉截铁地指出
: “
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

直到最近这几年来
,

除了十年动乱不算以外
,

我们一直坚持对各种敌对势力
、

反革命

分子
、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实行专政
,

决不对他们心慈手软
。 ” ②

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
,

是一场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
。

为了把这场斗争坚持进行下去
,

需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关论述
,

认真学 习
《邓小平文选

》的有关论述
,

首先

把 问题提到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这个高度来认识
。

我们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正确

分析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
,

和我们同刑事犯罪活动作斗争的形势
,

注意把适应

形势
、

制定和贯彻政策同运用刑法武器有机地结合起来
,

认真贯彻从重从快从严 的 刑 事 政

策
,

严格依法办事
,

把新形势下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纳入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
,

在法律规

定的范围内进行这场斗争
,

充分发挥刑法保护人民
、

惩治犯罪
、

打击敌人的特殊作用
,

充分

发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新制定
、

通过的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

子的决定 》 和其他有关决定的作用
,

把依法严惩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作为综合治 理 中 首 要

的一条来抓紧抓好
,

学会运用法律武器
,

严厉打击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
。

我们一定要坚持

“ 有法必依
,

执法必严
,

违法必究
” 的原则

,

坚持 “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
的原则

,

不管是什

么人
,

只要犯了罪
,

就一样地依法惩处
,

将那些对社会危害大
、

对人民安全威胁大的刑事犯罪

分子
,

依照法律的规定
,

该逮捕的逮捕
,

该判邢的判刑
,

该劳教的劳教
,

该注销城 市户口的注

销城市户日
。

对那些罪行特别严重
,

情节特别恶劣的
,

坚决依法给以最严厉的制裁
,

直至判

处死刑
。

只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刑事犯罪分子感到再象原来那样胡作非为下去已没有出路
,

只

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惩罚
、

教育和改造
,

从而促使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播然悔悟
,

悬崖勒

马
,

改恶从善
,

重新作人
,

为教育挽救失足者和预防犯罪创造有利条件
,

促进和带动综合治

理各项措施的落实
。

只要我们认真学习
,

提高认识
,

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严厉打击刑

事犯罪活动的各项方针政策
,

坚决依照法律办事
,

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基础上
,

进一

步加强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的工作
,

我们就一定能够尽快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
,

更好地保障社会主义物质丈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

保障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

① 《 邓小平文选 》 ,

第 155 页
。

② 同上
,

第 331 页
。


